
新竹市立光華國民中學約僱人員公開甄選公告 

一、開缺內容：  

(一)職缺單位：人事室  

(二)職 稱：約僱人員（職務代理人） 

(三)官職等：約僱四等 250 薪點，月支報酬新臺幣 31,175 元 

(四)工作項目：  

1、辦理人事行政相關業務。 

2、其他臨時交辦事項。 

(五)需用名額：1名  

二、資格條件：  

(一)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。 

(二)熟悉電腦操作。 

三、報名方式： 

(一)對本職缺有意願者，請檢具報名簡歷表、國民身分證正反面、最高學歷證件及相

關經歷證明影本各 1 份於 109 年 9 月 22 日星期二（以郵戳為憑）前逕送或郵寄：

新竹市光華北街 10 號人事室蔡小姐收，聯絡電話：(03)5316605 轉 151。信封併

請註明應徵職務代理人及日間聯絡電話，簡歷資料登載不完整或證件影本缺漏不

全者，視同資格不符，不再通知補件。 

(二)初審合格者，擇優通知面試，資格不合格者恕不另行通知及退件。 

(三)工作期間：自 109 年 11 月 2 日至 109 年公務人員普考增額錄取人員分發報到之前

一日止。原因消滅應即予解僱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留用或救助。 

(四)本職缺視需要增列候補 2 名，候補期間為 3個月，自甄選結果確定之翌日起算。 

(五)報名簡歷表如後附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新竹市立光華國民中學甄選約僱人員簡歷表 

姓     名 
 

最高學歷 

學校： 

黏貼相片處 
（請自行黏貼最近

3個月1吋彩色正面

脫帽半身照片，背面

須書寫姓名） 

出生年月日 
 

科系： 

身分證字號  E-mail  

聯絡電話 
 

行動電話 
 

緊急聯絡人  聯絡電話 
(H)      

行動電話 

戶 籍 地 
□□□□□ 

通 訊 處 
□同戶籍地 

□非戶籍地，□□□□□ 

公部門工作

經歷 
（無免填） 

表格可自行延伸 

機關或學校名稱 科(課)室 

起訖年限 

起 迄 
年資 

年 月 年 月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其他 

工作經歷 
表格可自行延伸 

公司名稱 單位 

起訖年限 

起 迄 
年資 

年 月 年 月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簡要自述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填表人：  ____________________  (簽名) 

應繳證件（請勾選ˇ）                 

1.□報名表 1份（相片貼於右上方空格） 

2.□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1份（請黏貼於身分證明文件影本黏貼單） 

3.□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或同等學歷證明文件影本 1份 

4.□公部門工作服務證明影本 1份（無免附，倘未附證明文件者，視為無此經歷） 

5.□其他工作服務證明影本 1份（無免附，倘未附證明文件者，視為無此經歷） 

6.□退伍令或免役證明影本 1份（無免附） 

7.□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影本（無免附） 

請以 A4 格式依勾選順序裝訂，資料未齊者不列入初審，初審合格者擇優通知面試。 

1. 姓名、出生年月日應與繳驗證明文件相符，不得隨意更改。 
2. 應繳交文件務須齊全，如有短漏視為資格不符，不通知補正，且不予受理。 
3. 地址及聯絡電話請確實填註，無法聯繫者自行負責。 

 

身分證明文件影本黏貼單 

請粘貼身分證正面影本 請粘貼身分證反面影本 


